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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2 月 2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2 月 1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反请求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2 月 20 日，公司收到天眼查 APP 推送的企业动态信息，显示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案号为（2025）苏民申 891 号的立案信息，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文书，该诉讼开庭时间暂未确定。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再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姓名或名称：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头元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姓名或名称：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小更 



公告编号：2025-001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一审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海澜正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英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一审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胡玖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根据民事再审申请书描述：“再审申请人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福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

源公司”）、一审被告江苏海澜正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澜公司”）、

一审被告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盛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 13 民终 3471 号民事判决，特

提起再审申请。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根据民事再审申请书描述：“ 

诉讼请求：请求你院依法撤销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 13 民

终 3471 号民事判决，维持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23）苏 1311 民初

3823号民事判决。 

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项作

为再审申请的法律根据。 

事实及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即认定案涉

3168370元不属于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为履行联合体业务而产生的合伙债务错误。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联合体组建项目部为一审被告翔盛公司建设 EPC工程，并对此 EPC工程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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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和管理负责。 

2017 年 9 月 19日，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与一审被告海澜公司协商，由再审

申请人宏福公司施工一审被告海澜公司承包的“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 3*13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烟气脱硫超低排放 SNCR*SCR、联合脱硝、除尘超

低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下称翔盛脱硫工程）”部分土建工程，并签订

了相关《项目承包合同》。前述《项目承包合同》签订的同时，鉴于一审被告海

澜公司前期已就该项目采购部分设备，故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与一审被告海澜公

司双方另行签订《设备垫资合同》，约定“甲方：海澜公司，乙方：宏福公司„„ 

甲方因本项目己采购部分设备(设备清单见附件)。为确保本项目顺利推进，

经双方协商：就甲方前期采购中的应付采购款共计人民币陆佰柒拾贰万贰仟伍佰

肆拾元整(￥6722540 元)，乙方同意为甲方垫付上述设备款。二、本合同签订后，

在施工时，乙方同意向甲方分批次垫付设备款陆佰柒拾贰万贰仟伍佰肆拾元整

(￥6722540 元)……”，施工期间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共分批垫付设备款 

3168370元。 

2018年 1月 24日，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与一审被告海澜公司形成会议纪要，

约定“1、甲方（一审被告海澜公司）说明业主方（一审被告翔盛公司）的停产

是因为母公司破产拖累，宿迁工厂及热电厂是优质资产，目前当地政府正在积极

干预，引进投资方(业主方新股东)对宿迁工厂重组或租赁，预计在 2018 年前后

可以有进展，但目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2、……。3、甲乙双方一致认为本项目

全面启动的时间节点取决于以下两点：3.1 业主方与投资方(业主方新股东)签订

合作协议，已有明确的时间表能够恢复生产；3.2 因为该项目为中国新时代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海澜正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模式承接的总承包工程，

鉴于业主方能够完整的履行合同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当投资方(业主方新股东)

应对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甲方有书面承诺继续履行合同，且由投资方

(业主方新股东)支付所有合同款项;或者投资方(业主方新股东)与中国新时代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和甲方更改合同承包模式与付款方式，由现在的 BT模式改为常

规的 BPC 模式。……”。 

2018 年 11 月 9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翔盛公司破产

【（2018）苏 1311 破 7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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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认为，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与一审被告海澜公司作为案涉

项目的联合体，应当对案涉项目的所有外部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一审起诉时，未列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为被告，并不影响

其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且再审申请人宏福公司知晓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主体适格

后，没有放弃向其主张权利，二审法院以此作为被申请人不承担债务的理由没有

法律依据；在案涉项目范围内，被申请人启源公司和一审被告海澜公司组成联合

体，对外共同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本项目联合体与一审被告翔盛公司合同约定

价款为 5068万元，一审被告海澜公司按 4468万元实际承包项目，差价 600万元

作为被申请人启源公司的利润，现案涉项目需要联合体承担债务，而被申请人启

源公司仅享受联合体带来的利益却逃避债务，以《联合体合作协议》的内部约定

对抗外部善意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从 2018年 1月 24日的会议纪要“第 3

条”可以看出，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已经参与到会议纪要中去，

被申请人启源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会议纪要约定的内容，一审被告海澜公司有权代

表联合体对外签约，联合体成员应当共同受益，共担风险。 

综上所述，由于二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并使

判决结果错误，故望你院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再审情况 

2025 年 2 月 20 日，公司收到天眼查 APP 推送的企业动态信息，显示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案号为（2025）苏民申 891 号的立案信息，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一审被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苏 13 民终 3471 号民事判决，特提起再审申请。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暂未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本次诉讼。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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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公司正在依法积极处理。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督促被告按照约

定履行付款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再审申请书》。 

 

 

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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